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峡狱减字第98号

罪犯赵瑞智，男，1963年06月0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城关镇桂花中路档案局家属院，因受贿罪经伊川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以（2021）豫0329刑初428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全缴)；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228万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洛阳市监察委员会上缴国库（全缴）。原判刑期自2021年4月29日至2026年10月28日，于2022年03月09日送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日常改造中能够认罪悔罪，服从管理教育，遵守各项监规狱纪，落实行为规范，参加三课学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本次减刑考核周期内于2023.1月、2023.6月、2023.12月、2024.6月、2024.11月、2025.5月、2025.11月共获得表扬奖励共7次。
三课学习方面。该犯能够积极参加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阅读各类健康有益书刊，参加监狱组织的各项学习活动，2025年上半年思想课考试成绩为94分，技术课为非入学，文化课为非入学。2025年下半年思想课考试成绩为86分，技术课为非入学，文化课为非入学。
劳动改造方面。该犯担任罪犯勤杂工，能够积极参加劳动，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且在参加监区组织的临时性劳动时，能够积极主动，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改造任务，表现较好。
生活卫生方面。该犯爱护公共环境和公共设施，保持个人卫生和环境整洁，无高消费行为。
财产性判项方面，依据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22）豫0329执287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显示：“赵瑞智受贿罪被判处罚金一案，执行标的300000元。截至2022年3月4日，本院通过强制执行到位300000元，至此，本案的执行内容已全部执行完毕。”
该犯系职务犯，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本次减刑呈报幅度已从严。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瑞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6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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